
温县人民法院

温法办 〔2022〕 15号

温县人民法院

关于印发 《案件繁简分流甄别规定》的通知

本院各部门:

现将温县人民法院 《案件繁简分流甄别规定》印发给你们 ,

请结合实际,抓好贯彻落实。

温县人民法院

2022年 11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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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繁简分流甄别规定

为了提高办案效率,实现诉讼程序多元化、专门化,切实化

解我院案多人少的矛盾,对我院民商事案件规范分流,做到
“
简

案快审,难案精审
”,特作出如下规定:

第一条 下列案件适用速裁程序:

1.确认调解协议、实现担保物权、督促程序、公示催告程序

等非诉讼程序案件;

2.不予受理、未预交案件受理费等程序性案件 ;

3.小额诉讼程序案件 ;

4.离婚后财产纠纷、买卖合同纠纷、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、

金融借款合同纠纷、民间借贷纠纷、银行卡纠纷、租赁合同纠纷、

承揽合同纠纷、居间合同纠纷、追偿权纠纷、诉讼请求金额在机

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分项限额以内的机动车交通事故

责任纠纷案件 ;

5.适宜速裁的简易程序案件 ;

6.适 宜速裁的简易程序案件因被告下落不明转为普通程序

的案件 ;

7.其他适宜速裁的案件。

第二条 标的额在 3万元 (含 3万元 )以下的具有金钱给付

义务的案件,适用小额诉讼程序;标的额在 3万元以上5万元(含

5万元 )以下的案件,经双方当事人同意,适用小额诉讼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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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标的额在 100万元 (含 100万元 )以下的案件,立

案一庭在受理案件时按简易程序录入案件信息系统。标的额在

100万元以上的案件,立案一庭在立案时按普通程序录入案件信

息系统。

第四条 下列案件适用普通程序 :

1.案件重大;

2.当 事人众多;

3.案情复杂;

4.社会舆论关注或者有涉诉信访可能,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

审理的;

5.其他需要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。

第五条 本院各业务庭及审判团队按下列区域或案件性质分

流民商事案件 :

1.适用速裁和小额程序审理的案件,分流至速裁团队审理。

2.民 一庭负责审理温泉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民事纠纷案件。

3.民 二庭负责审理本院管辖的商事纠纷案件。

4.民三庭负责审理黄河街道办事处辖区内民事纠纷案件。

5.劳保庭负责审理岳村街道办事处辖区内民事纠纷案件。

6.少 审庭负责审理涉及未成年的民事、刑事案件。

7.三个中心法庭负责审理本辖区内的民事纠纷案件。

第六条 下列几类特殊案件由业务庭专属审理:

1.金融借款合同、保险合同纠纷和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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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二庭负责审理。

2.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由民三庭负责审理。

3.医疗纠纷、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由劳保庭负责审理。

4.离婚、家事纠纷案件由少审庭负责审理。

第七条 发还重审案件由审委会委员负责审理。

第八条 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同一诉讼主体的案件及同类诉

讼的批量案件分流至同一业务庭,由 业务庭确定同一审判员审理。

第九条 速裁团队优先原则:对立案一庭立案登记的标的在

100万 (含 100万 )元 以下的所有民商事案件,首先由速裁团队

挑选,不适宜速裁的案件,速裁团队应在 5日 内退至立案一庭。

立案一庭按第五条、第六条规定分流至其它业务庭;超五日退还

的,由 立案一庭分流至审委会确定的专人审理。

第十条 立案一庭可根据各业务庭案件多少适时对案件分流

进行适当调整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实施,实施过程中有关问题

由立案一庭负责解释。

温县人民法院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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